
行政执法主体、权限、依据、程序、救济

渠道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一、执法主体

栾川县统计局

二、执法权限

行政处罚：统计调查对象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提供不真实、不完整统计资料，拒绝、阻碍

统计检查，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等违法行为的处罚；统计调查

对象迟报统计资料，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处罚；经济普查对象拒

绝或妨碍调查，提供虚假或者不完整的经济普查资料，未按时提供有关资料经催报后仍未提供的

处罚。

三、执法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四、执法程序

（一）申请与受理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特定活动，依法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

申请。申请书需要采用格式文本的，行政机关应当向申请人提供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申请

书格式文本中不得包含与申请行政许可事项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行

政许可申请。但是，依法应当由申请人到行政机关办公场所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除外。行政许可

申请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行政机关应当将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

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

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行政机关对申请人提出的行政

许可申请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处理，并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

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二）审查与决定

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当场作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不能当场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按照规定程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

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行政机关对行政

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申

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需要颁发行政许可证件的，应当向申请人颁发加盖本行政机

关印章的行政许可证件。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

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公开，公众有

权查阅。

（三）期限

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

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

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行政许可采取统一

办理或者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的，办理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十五日；四十五日内不能办结的，经本

级人民政府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依法需要听

证、招标、拍卖、检验、检测、检疫、鉴定和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节规定的期限

内。行政机关应当将所需时间书面告知申请人。

行政机关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颁发、送达行

政许可证件，或者加贴标签。

（四）听证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

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五）变更与延续

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

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

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行政机关

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

的，视为准予延续。

（六）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国务院实施行政许可的程序，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行政机关按照

招标、拍卖程序确定中标人、买受人后，应当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并依法向中标人、买受

人颁发行政许可证件。赋予公民特定资格，依法应当举行国家考试的，行政机关根据考试成绩和

其他法定条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赋予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特定的资格、资质的，行政机关根据申

请人的专业人员构成、技术条件、经营业绩和管理水平等的考核结果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但是，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法进行检验、检测、检疫，行政机关根据检验、检

测、检疫的结果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申请人提

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机关应当当场予以登记。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

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两个或者两个

以上申请人的申请均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的先后顺序作

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五、救济渠道

1.拨打事项清单中公示的监督电话：66822506。



2.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不服有关行政决定，可以自接到决

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县政府（办理机构：县统计局办公室）申请复议。

3.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在六个月内直接向栾川县人民法院起诉（以有关执法文书

中记载为准）。

2020年5月5日


